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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人科〔2016〕308 号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关于印发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处置应急

工作预案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学校对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处置应急工作预案》进行

了修订，并经 2016 年 6 月 21 日院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
2016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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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处置应急工作预案

（修改）

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，全

面贯彻落实《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》的工作要求，预防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发生，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和确

保学校免受经济损失，维持正常的校园秩序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校长

副组长：分管党政办、学生工作、后勤工作、医院工作、安

全工作的副校长

成 员：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党政办、学生处、班主任

（辅导员）后勤总务处、校车队、膳食科及保卫处负责人

二、各级责任

校长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；分管后勤副

校长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分管责任人；后勤处处长为突

发公共卫生安全工作的责任人；校医院负责人为学校突发公共卫

生安全工作具体责任人；各部门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突发公共卫

生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。

三、日常防范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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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处置应急工作领导小

组的领导下，展开健康宣传教育，提高集体和个人的公共卫生意

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（二）认真做好食品、饮用水、公共场所的安全卫生工作、

以及学校医疗服务等工作，严密预防控制传染病。

（三）建立和完善学校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，确保其正

常运行。

（四）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的日常监测，做到及时

发现，及时解决。

（五）学生在校期间禁止饮酒，如发现酒精中毒者，该班主

任（辅导员）应负宣传教育的责任，并与当月和年终奖挂钩处理。

（六）加强学校医疗急救机构的建设，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

仪器、设备、药物及专业技术人员，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的应急能力。

（七）组建突发公共卫生报告信息网络，建立情况报告制度。

（八）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举报制度，公布统一的突发事

件报告、举报电话，对举报突发事件的单位和个人，予以奖励。

（九）严格落实食堂食品留样制度。

（十）事项接诊医生首诊负责制，学校医院在因突发事件致

病患者前来就诊时，必须接诊治疗，不得拒诊，接诊医生应当书

写详细、完整的病历记录；对需要转送的病人，应当按规定将病

人及其病历记录的复印件转送至指定的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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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急处置措施

（一）一旦发现紧急疫情，在场人员应立即报告后勤处、校

领导和人文医院（医务室）42464120，如生命危机应立即拨打

“120”，并按医疗急救常识与条件可能采取临时处置措施。

（二）人文医院接到报告电话后，应立即派出医务工作人员

赶赴现场，并进行初步诊断。

1. 如果是传染病，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卫生防护措施，

避免医务人员感染。

2. 如果是食物中毒，应查明何种食物，在何处食用，立即

派人到场封存食物，取样化验。

3. 如果是集体食物中毒，应设法查明食用人群，须备药物，

准备集体解毒。

4. 如果是酒精中毒（醉酒）应立即采取解酒措施进行急救。

（三）初步确诊后，应立即对突发事件致病的人员进行现场

救治与医疗救护。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或医疗条件不够时，应及时

送校外医院救治。必要时请求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支援。

（四）积极配合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

行调查采样、技术分析和检验，接收应急处置工作技术指导。

（五）发现疫情，2 小时内报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并向

全校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，信息发布应当及时、准确、

全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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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对传染病的密切接触者，根据情况，采取在医疗机构

隔离观察或在家隔离医学观察。

（七）对传染区域，制定详细的消毒规范，并实行严密消毒。

还要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。对食物中毒，应及时分析中毒原因，

并立即取样化验，以便分清责任。

五、善后工作

（一）认真总结处置情况，改进工作措施，提前预判和防范。

（二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卓越贡献或消极的集体

和个人，按照《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》规定，给予相应奖惩。

（三）补充应急处置物品、药品，完善处置预案，提高应急

处置水平。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